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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線電頻率核配申請表。
(2)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書。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https://www-api.moda.gov.tw/File/Get/moda/zh-tw/yP5OVvtjfVaSo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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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后，請依規定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網路設置計畫核准、電臺
設置核准、電臺審驗合格、電臺執照及網路審驗合格證明等√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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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mailto:Serena.Chiu@ttc.org.tw%20;hsiuhsunwang@moda.gov.tw%3e?subject=無線電頻率核配管理-專用電信
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ections/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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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電信事業提供之服務、使用免核配頻率或固定電信網路是否無法符合頻率使用需求。

2.申請核配頻率符合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及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規劃之頻段分

配及用途。

3.申請核配與既設電臺相同頻率者，建議自行評估干擾影響，與既有頻率使用者協議

後，取得頻率同意和諧共用證明文件，以縮短後續審核時間。

4.申請資格確認。

STEP.1申請前準備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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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和諧共用證明文件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
分配表

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61&id=GL000084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61&id=GL000084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61&id=GL000084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83#lawmenu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83#lawmenu


供專用電信網路使用頻率

申請懶人包

6

https://www-api.moda.gov.tw/File/Get/moda/zh-tw/H7t5vj9X5Vatm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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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依申請類型下載書表填寫

書表下載及
填寫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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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da.gov.tw/digital-affairs/resource-management/spectrum-management/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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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線電頻率申請諮詢、申請書表填寫協助與內容預審。

2.有諮詢需求之申請人，請洽數位發展部服務電話：0800-770-707轉分機80739

STEP.3 諮詢及預審服務

1.收件人/受文者：數位發展部

2.郵寄地址：100057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

3.電話：0800-770-707轉分機80739

STEP.4 郵寄或電子公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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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1使用無線電頻率，需要申請嗎?向誰申請? 

A：依據電信管理法第52條規定，無線電頻率應經頻率主管機關（數位發展部）核配，

並發給無線電頻率使用證明後，才能使用。

2.所有的無線電頻率都需要申請才能使用嗎?

A：除了國民和諧有效共用頻段（符合低功率射頻器材技術規範）、業餘無線電、船舶

及航空器之使用頻率外，其他無線電頻率使用需求，均需申請頻率使用證明才能使用。

9

3.哪些無線電頻率可以申請使用?

A：請參考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及無線電頻率供應計畫，依用途選擇設備之工作

頻段後，使用頻譜（信號）分析儀，於架設及涵蓋區域量測工作頻段是否有空頻可供

使用。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History.aspx?hid=61&id=GL000084
https://law.moda.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83#law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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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申請頻率使用證明需要繳交費用嗎?

A：申請頻率使用證明無需繳納費用。

5.使用頻率需要繳交費用嗎?

A：取得無線電臺執照後，須依頻率使用費收費標準繳納費用。

6.申請無線電頻率是否有用途限制?

A：無線電頻率核配之申請，應符合中華民國無線電頻率分配表記載或主管機關公告之用

途，頻率分配表未記載或未經主管機關公告者，數位發展部得不受理申請。

10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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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申請後審核時間大概需要多久?

A：60個日曆天。

11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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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即可使用頻率嗎?

A：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需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網路設置計畫核准、電臺設置核

准、電臺審驗合格、電臺執照核發及取得網路審驗合格證明。

9.使用無線電頻率的設備需要從國外進口，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即可申請進口核准證

嗎?向誰申請?

A：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需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網路設置計畫及電臺設置核准，

依規定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進口核准證。

10.請問專用電信網路頻率使用證明期限？

A：(1)供公共服務網路設置使用：10年。

(2)供自用網路設置使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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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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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申請頻率使用證明換、補發，有效期間會重新計算嗎？

A：不會，依據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第6條規定，補，發或換發之證明，其有效期間

依照原核定日期。

12.頻率使用證明即將屆期，後續還有使用需求，須要多久前提出申請？

A：依電信管理法第56條第1項申請核配之頻率，於頻率使用證明之有效期間屆滿前3個月

起2個月內，申請人得依規定重新申請。

13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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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間內，要變更頻率使用需求，如何辦理？

A：在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限內，如需變更頻率使用需求，頻率、頻寬、功率及涵蓋區

域與原核定的頻率使用證明內容不符時，應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向數位發展

部申請變更頻率使用證明。

14.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間內，因公司或組織更名，要換發頻率使用證明，如何辦理？

A：頻率使用證明記載事項變更，但變更與頻率無關時，應檢具佐證文件向數位發展部

申請換發。

15.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間內，所核配頻率已全數無使用需求，需要繳回嗎？

A：應向數位發展部申請繳回頻率。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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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什麼情況下頻率使用證明會被廢止?

A：(1)符合電信管理法第62條第2項所定條件，主管機關廢止頻率核配使用。

• 無正當理由，自核配使用之日起逾6個月未使用或持續6個月以上未使用。

• 未依規定繳納無線電頻率使用費，經通知限期繳納，屆期仍未繳納。

• 未履行其營運計畫或網路設置計畫之無線電頻率使用應履行事項情節重大，經主
管機關通知改善而不改善或無法改善。

• 經主管機關廢止其電信事業之登記、或無線廣播事業、無線電視事業之許可。

• 未經核准擅自供他人使用無線電頻率。

       (2)於頻率使用證明有效期限屆滿前，申請繳回無線電頻率，主管機關廢止頻率使用

            證明。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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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已經獲配的無線電頻率，可以給第三人使用嗎?

A：(1)頻率使用證明不得轉讓、出租、出質、抵押或為其他處分。

(2)因組織變更或業務移轉，頻率使用需求已移轉至第三人時，雙方應依無線電頻率

使用管理辦法向數位發展部申請變更頻率使用證明。

(3)獲配頻率後，如與第三人有共用頻率需求，可出具同意和諧共用之證明文件給第

三人，由第三人依無線電頻率使用管理辦法向數位發展部申請核配頻率。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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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可以申請已經核配給他人使用的頻率嗎?若有共用頻率需求，如何申請?

A：(1)涵蓋區域重疊：取得既有頻率使用者同意和諧共用之證明文件，依無線電頻率使

用管理辦法向數位發展部申請核配頻率。

(2)涵蓋區域有一定距離且評估無干擾疑慮：於無線電頻率使用規劃書內敘明防干擾

之必要規劃。

19.取得頻率使用證明後，發現有頻率干擾情形，可以向誰反映?

A：可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申請協調處理無線電頻率干擾。

20.請問數位發展部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的分工?

A：數位發展部負責無線電頻率資源規劃與頻率核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負責網路與

電臺審查審驗，包含網路設置計畫審核、電臺設置、電臺審驗、電臺執照核發及網

路審驗合格證明等。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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